








- 5 -

附件 1

“楚天英才计划”·创新型民营企业家

培养对象申报推荐表

申 报 人 姓 名：

所 在 单 位：

现 任 职 务：

所 在 市 州：

所属产业领域：

申报人联系电话： （办公/手机）

单位联系人及电话：

填 表 日 期： 年 月 日

制
中共湖北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湖 北 省 经 济 和 信 息 化 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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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所在企业情况

企业名称 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

所属产业
领域（打
√选择）

5 大突破性发展优
势产业：
（ ）光电子信息
（ ）新能源与智

能网联汽车
（ ）生命健康
（ ）高端装备
（ ）北斗

9 个新兴特色产业：
（ ）算力与大数据
（ ）人工智能
（ ）软件和信息服务
（ ）量子科技
（ ）现代纺织服装
（ ）节能环保
（ ）智能家电
（ ）新材料
（ ）低碳冶金

（ ）优势传统产业
（ ）现代农业
（ ）现代服务业
（ ）其他

总人数 研发人数 高级职称人数

企业主要
业务及近

3 年主要
业绩

企业上年
度有关经
济指标

资产总额（万元） 负债总额（万元）

主营业务收入（万元） 利润总额（万元）

上缴税金（万元） 研发投入（万元）

企业实力
及行业地
位（打√
选择）

（ ）近三年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，并在获奖单位中排名前五，或获得过省级

科技奖励，并在获奖单位中排名前三；

（ ）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，或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；

（ ）近三年进入“创客中国”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 500 强企业组名单；

（ ）入库湖北省科创“新物种”驼鹿、独角兽、潜在独角兽企业；
（ ）近三年进入湖北省民营企业 100 强榜单。

（ ）其他，请列举：

研发实力

是否设置有专门研发机构、研发人员等情况。

企业近三年是否发生重大安全（含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）、质

量、环境污染等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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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人基本情况

姓 名 性别 民族

正面彩色
免冠登记照

（1 寸电子版）

籍 贯
出生
年月

政治
面貌

最高学历
及学位

毕业院校及
专业

身份证号 参加工作时间

工作单位 职 务 职 称

岗位职责

在鄂工作
起始年月

从事当前岗
位起始年月

教育经历
（自大学
起，按时间
先后顺序
填写）

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院校 专业 所获学历学位

工作经历
（按时间
先后顺序
填写全职
经历）

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单位 职务 主要职责

近 3 年主
要工作业
绩（5 项左
右，每项
不超过
200 字）

工作项目 工作内容（含工作任务、成效、个人角色等） 完成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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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或所
在工作部
门、企业
获奖情况

重要奖励，一般应在本企业、本行业或系统有影响的省级以上奖励。

其他需说
明的情况

三、申报人工作设想及申报承诺

工作计划（主要为未来发展规划，近 3 年工作目标，拟解决的重难点问题、采取的方法措施
及预期工作成效，以及个人能力提升、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等，300 字以内）

申报人承诺

本人承诺上述所填信息真实无误，正式入选湖北省“创新型企业家培养项目”后，在培
养周期内继续全职在鄂工作，如有违约行为，本人愿承担一切责任。

申报人亲笔签名：
年 月 日

四、审核意见

企业意见

年 月 日

（盖章）

市州经

信部门

意见 年 月 日

（盖章）

市州党委

组织部门

意见 年 月 日

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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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“楚天英才计划”·创新型民营企业家培养对象
（第一批）申报推荐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 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序
号

姓名
性
别

政治面貌
出生
年月

所在企业
企业所属
产业领域

企业高级
职称人数

企业科技资质或
进入世界或中国
有关名录情况

现职务
职称

任现职务
起始年月

毕业院校及
专业

最高学历
学位

主要业绩、专业素
养及工作亮点概
述（100字以内）

联系手机

1 xxx 男 中共党员 1975.08 X 公司
光电子
信息

国家级专精
特新“小巨人”

企业
副总经理 2020.08

华中科技
大学计算机

专业

硕士
研究生

注：根据推荐流程，由用人单位、县市经信部门先后填写，按推荐优先排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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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申报推荐材料清单

一、纸质材料

1. 推荐报告 1 份（加盖区委组织部门、区经信部门公章），

内容应包含推荐意见、推荐程序、推荐对象姓名和现实表现等。

2. 申报推荐表及支撑材料，每人一式 7 份（A4 纸印制），

申报推荐表见附件 2，支撑材料具体包括：

（1）申报人身份、学历学位、现任职务等证明；

（2）申报人所在企业综合实力行业地位、科技资质和研发

实力证明；

（3）能证明申报人能力业绩的相关奖励证书。

有关奖励计算截止日期为 2023年 7月 31日。每名对象的申

报推荐表后直接附本人的支撑材料。

3. 申报汇总表 1 份（各区经信部门填写，A4 纸张印制）。

二、电子版材料

与纸质材料内容一致的推荐报告、申报推荐表、相关支撑

材料及申报推荐汇总表 word 版。

以上电子版材料刻录成光盘，连同纸质材料一并报送。


